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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策划 朱立宪

【主持人】对没有购买商业险的汽车称
“裸奔车”似乎不完全正确，因为它至少还
保了交强险。这些车最大的问题是出险担
全责后，超出交强险赔付部分要车主自己
掏腰包。既然如此，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车
“裸奔”？

曾章伟我国部分车辆交强险和商业险
都没保，属于彻底的“裸奔车”，还有部分属
于不买商业险只买交强险的半“裸奔车”，这
些车的车主不买保险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
的原因：

一是出于经济原因，现在买车养车的成
本高，一些人经济条件不好但还是一味追求
享受，买车后发现养车成本高，为了省钱就
不买保险；

二是部分司机认为自己技术好、安全意
识强，觉得不会出事故，不用买车险；

三是部分人存在侥幸心理，认为发生事
故的几率非常小，怎么轮也轮不到自己，没
必要花冤枉钱买车险；

四是部分人心术不正，不想承担交通事
故责任，不买车险，发生事故后一走了之，换
住所换手机换单位，将责任推给社会和受害
人；

五是车辆监管部门的监管缺失也是重
要原因，保险公司的保险费率过高，税费、油
费、保养费用过高等都是原因；

六是现行立法不足，执法机关和司法机
关对交通事故的责任追究不力，也是“裸奔
车”多的原因。

徐玉泉现在用车成本越来越大，以家
庭轿车为例，油费、停车费、过路费、保险费
和维修保养费等等，一般每车每年要花3万
元左右。为了节省开支，车主们当然会想尽
办法。同时，有部分车主对自己的驾驶技术
过于自信或抱有侥幸心理，自然会首先从保
险费用中节省开支。对于一般轿车，年保费
在三四千元，相当于城镇职工一个月的工
资。“能省则省”，这是许多“裸奔车”车主的
想法。

没有“保”就“险”了

车祸猛于虎“ 裸奔”要三思
解决“裸奔车”需多方合力

据了解，今年我省有超过100万辆只保交强险不保商业险的“ 裸奔车”，这些
车为出险理赔埋下了许多不确定因素。 本期《 看法》请嘉宾来谈谈，车辆“ 裸奔”有
哪些风险，为什么有这么多车在“ 裸奔”。

撞车了，怎么办？一般人首先会想到，找保险公
司啊！但如果对方只保交强险，没有商业险呢？据了
解，我省今年“裸奔车”的数量已超过100万辆。

今年7月，温州的沈先生开着私家车在甬台温
高速温州段被追尾，肇事的是一辆杭州牌照的面包
车。

交警到场，判定面包车负全责。可一问，面包车
竟然没有商业险！交强险赔偿金额有限，这意味沈
先生的修车钱，得对方司机个人来掏。谁知道那位
司机说自己急着出门，身上没那么多现金。无奈，沈
先生只好和对方定下协议———车先开走，修车钱以
后再算。

但是，等沈先生修完车，带着近2万元的账单

拨打面包车司机的电话，却发现对方已关机。一连
数月，这位当初说“一定赔钱”的面包车司机，好像
人间蒸发了一样。

去年，杭州的周先生买了辆本田锋范。新手新
车，擦擦碰碰自然不少。可与其他车主不同的是，周
先生对车特别爱护———无论事故大小，他都向保险
公司报案索赔。一年下来，周先生一共报案13次，
修车拿钱，一次都没拉下。

接下来的事可想而知———今年，周先生又要买
车险了，他跑了多家保险公司，无一例外被拒保，理
由是前一年理赔太多。“去年买保险时，没有人提醒
我呀！保险员还说，出险了尽管报案好了。”周先生
被迫“裸奔”，感觉很无辜。

京衡律师集团事务所律师
周云

话题三
应当如何

解决“裸奔车”问题？
【主持人】据了解，我省有430多万辆汽

车，“裸奔车”占1/4。而且，因汽车使用成本不
断增加等原因，“裸奔车”数量可能还会增加。
这很可能会成为一个社会问题。那么，应当如
何解决“裸奔车”问题？

周云如何解决或抑制“裸奔车”是关乎
社会稳定和谐的课题，要让保险真正回归其
本位，成为社会大众的福祉。

首先，加强行业监管，让保险归位，从源
头上让愿意投保的人进来，而不是拒之门外。

其次，让逃避债务的人无处可遁。这说起
来容易，做起来却难。多年的司法实践表明，
即便通过诉讼明确权益，但最终执行经常碰
到问题。执行难是多年的顽疾，其成因较为复
杂，唯有多方联动，多管齐下，方能奏效。

最后，加强宣传也很重要，毕竟汽车是有
风险的动产，现实的案例也表明，稍有不慎，
会让人一夜间倾家荡产，同时会累及无辜。

徐玉泉“裸奔车”的最大危害是一旦发
生事故，受害人的人身和财产损害会难以得
到赔偿。要解决“裸奔车”的问题，我认为是个
系统工程，首先需要从立法层面加强对投保
人、保险人和被保险人的监督，其次要加强交
通安全意识的培养，让每个人都意识到“车祸
猛于虎”，还要加大对违法者的打击力度。

曾章伟解决“裸奔车”问题要综合治理。
一是要公民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对车主进行
安全意识、社会责任担当意识教育，提高车主
的保险意识、法制意识、事故防范意识和风险
分担意识。二是要提高保险公司的社会责任
担当意识，保监会等部门要提升保险公司的
经营理念，使其不要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而忽
视社会效益；保险公司要树立为社会分担风
险和责任而减少社会矛盾的理念，而且要通
过勇于承担风险和责任树立自己的声誉和信
誉。三是要降低买车和用车的成本，实行对车
辆税费、过路费减免，破除石油等部门的垄断
从而降低油价，降低车辆维修费用、保险费用
等。四是车辆监管部门、交警部门、保监会等
部门要加强监管，一方面加快提高车主的保
险意识，加大对“裸奔车”车主的执法力度，另
一方面要加强对保险公司的监管，建立与出
租车公司类似的制度，像处理拒载一样对待
拒保的保险公司和处理拒赔的肇事者。五是
要加强立法，完善立法，对道路安全、车辆管
理、保险等方面的法律作出修订，使车辆保险
的法律规定更合理、更人性。

【主持人】根据上述新闻背景来看，有
一部分汽车之所以成为“裸奔车”，是因为保
险公司感觉亏本而拒保。那么，保险公司究
竟该不该拒保多赔车呢？

徐玉泉保险公司可以拒保商业险。保
险公司是企业，是以营利为目的的，既然是
商业险，就应该以市场的方式运作，否则与
交强险就没有区别了。

周云《公司法》对公司定义为营利法
人，保险公司既然为公司，也不例外，趋利避
害是其天性。当然，保险公司同时承载集合
财力、分散风险之使命，因此其兼有营利和
保险之双重功能。

保险合同实行的是“非等价有偿原则”，
当事人权利义务具有不对等性。保险合同为
射幸合同，投保风险与承保风险的不确定性
是保险的又一特殊性。保险与风险同在，保
险公司是依据大数法则之科学原理经营的，
故其不能简单以民事合同关系中平等、对等
原则来经营。保险公司以简单的拒保来对待
“多赔车”，显然不符合保险法律之本义。

曾章伟就《保险法》和《合同法》本身
看，保险公司和投保人之间应当遵循意思自
治原则，实行契约自由。保险公司作为商业
主体，以营利为目的，对交通事故频发的客
户拒保，从经济效益考虑似乎无可厚非。

但是，从社会效益角度看，设立保险公
司的初衷之一就是要为社会承担一定的风
险，具有社会性。如果保险客户都是不发生
事故的，保险公司就稳赚不赔了。保险公司
如果不承担风险了，就没存在必要了。

而且，从商业上看，一个客户到某个保
险公司投保，是对该保险公司经营理念的认
同，过去发生事故多或者某一时间段多发事
故的客户，将来可能不发生事故，以过去的
事故多发来拒保和提高保费都是荒谬的，因
为事故的发生具有偶然性。保险公司拒保就
是拒绝承担社会责任，有违反《公司法》关于
公司要承担社会责任规定的嫌疑。

新闻背景

被“ 裸奔车”放了鸽子

话题一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裸奔车”？

话题二
保险公司该不该拒保多赔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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